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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全加各埠華僑複選

李

給

珉

爲

出

席

國

民

大

會

華

僑

代

表

 

公
敗
者
：
此
次
我
國
政
府
召
開
國
民
大
會
：
制
定
魔
法
：
解
决
國
是
：
國
運
中
興
：
民
族
一 

・•
若
欲
付
託
及
期
望
於
當
選
代
发
・
・
能
爲
我
僑
解
除
痛
苦
・♦
爲
國
家
增
進
富
强
：
想
必
要

:
惟
斯
是
頼 
・
而
我
全
加
華
僑 

重
代
表
人
選
間
題
■
・
夫
斯
代
表

普
：
乃
代
发
全
加
華
僑
：
出
席
國
民
大
會
，・
向
政
府
與
國
人
有
所
貢
献
・
・
其
人
必
要
有
學
識
，有
經
驗
・6
辯
才
・
，方
能
將
我
華
 

偽
所
處
之
境
地
：
與
愛
國
之
熟
誠
：
慷
慨
陳
詞
・
・
令
政
府
與
國
人
有
所
感
動
：
庶
望
接
納
施
行
■
・
便
國
家
與
僑
民
：
均
能
獲
益
, 

:
方
不
愧
爲
代
衣
，・
萬
望
我
華
僑
對
于
此
次
公
選
時
・
・
必
要
選
賢
擇
能
：
幸
勿
輕
忽
爲
脇
： 

査
此
次
初
選
當
選
候
選
人
李
給
珉
君
・
・
乃
廣
柬
台
山
人
・•
現
年
三
|
九
歲
：
來
加
拿
大
二
十
五
年
■
・
學
貫
中
西
：
熟
僑
情
：
端 

法
律
■•
諳
國
語
：
尤
其
有
靈
敏
之
思
想
••
雄
辯
之
口
才
・
・
加
以
紫
具
服
務
社
會
之
精
神
・
，歷
任
中
國
國
民
党
«
 加
拿K
總
支
部 

:
執
行
委
員
兼
交
際
・•
歷
任
雲
高
舉
中
華
會
舘
・
・
執
行
委
員
兼
交
際
・
・
歷
任
及
現
任
雲
高
筆
中
草
商
會
：
執
行
委
員
兼
交
際
： 

或
民
政
府
銓
叙
部
甄
別
合
格
・
・
簡
任
官
登
記
在
案
：
其
慷
慨
服
務
社
會
之
精
神
與
能
幹
・
・
早
已
彰
彰
在
人
耳
目
：
我
僑
胞
處
於 

.外
人
刻
酷
殘
暴
壓
迫
之
下
・•
得
李
君
之
扶
危
解
厄
者
・
・
何
止
千
百
人
・
・
同
人
等
以
李
君
熟
僑
情
，嫻
法
律
•
於
加
屬
各
種
對
華
苛
 

例
之
由
來
・■
尤
爲
明
晰
：
且
其
對
於
我
僑
界
興
利
除
害
之
主
張
・
・
特
具
卓
見
・
・
有
獨
到
之
處
：
茲
議
將
李
君
平
素
之
主
張
：
及 

其
北
影
・
・
表
列
如
左
・
・
藉
資
介
紹
：

，

李君對於僑務之主張

6
以
華
僑
代
表
名
義
・
・
報
吿
國
民
政
府
・
・
關
於
加
屬
各
種
苛
例
之
由
來
・
・
幷
貢
献
某
苛
例
・
・
應
以
麥
手
腕
打
消
・
・
偷
某
苛
例 

至
外
交
絕
望
時
：
轉
用
國
際
貿
易
方
法
利
髒
打
消
：
其
最
關
繫
全
加
華
僑
之
移
民
苛
例
・
・
當
責8
政
府
♦
・
切
實
進
行
：
以
期
一 

、
達
到
改
善
爲
止
：

㊁
條
陳
國
民
政
府
・■
注
重
在
外
華
僑
・ 
除
用
外
交
方
法
保
護
外
・
・
應
仿
照
國
內
農
村(
信
用
借
款
法
〕信
借
欵
項
與
學
偽
：
就
地 

經
營
各
種
事
業
・
・
使
華
僑
能
向
海
外
發
展•
・
多
獲
外
人
俺
利
・
・
斯
則
華
僑
生
活
可
以
解
决
：
而
政
府
借
欺
：
亦
能
收
囘
丝
少
， 

利
息
・
・
此
即
是
華
僑
與
政
府
合
作
互
助
：
且
華
僑
又
將
其
所
獲
之
利
益
，•
»
歸
祖
國 
，可
緖
以
塡
補
每
年
輸
出
之
漏
属
： 

同
人
等
「按

J

此
種
一 
舉
而
敬
善
備
之
辦
法
・
・
若 -
經
條
陳
：
必
動
政
府
帽
驄
而
獲
採
納
：
敢
爲
預
决
：
但
係
其
，對
政
府
條
陳
一 

時
：
全
視
其
人
之
智
辯
理
解
爲
依
據
■•
所
謂
一 
言
可
以
興
邦
・•
一 
言
可
以
喪
邦
・
・
不
可
不
被
：
是
以
人
選
問
題
：
最
爲
重
要 

■
・
如
李
君
之
善
於
辭
令
，■
久
已
耳
熟
能
詳
•
・
毋
庸
贅
述
：
故
敢
請
我
華
僑
選
舉
李
給
珉
君
當
此
代
表
也
： 

日
向
政
府
力
爭
平
等
待
遇
••
凡
事
僑
學
生
：
與
國
內
學
生
：
應
一 
視
同
仁
・
・
如
國
內
每
年
選
派
學
生
出
國
留
學
：
歷
由
政
府
津
 

貼
・
・
造
就
人
才
・■
歸
國
効
用
・
・
至
爲
善
舉
・
・
然
則
華
僑
子
弟•
・
其
父
兄
以
汗
血
金
錢
・
・
栽
培
其
在
當
地
大
學
肆

<.或
畢
業
：, 

經
飽
受
西
方
救
育
・
・
正
合
政
府
選
派
學
生
出
國
吸
受
西
國
文
化
之
本
旨
・•
惟
是
僑
生
干
弟
.•
居
處
外
邦
•■
間
有
缺
乏
中
文
：
一 

，
國
情
未
熟
・•
須
經
訓
練
：
方
適
用
於
國
內
，・
是
以
學
成
之
僑
生
子
弟
・
・
多
要
返
國
補
習
・
・
但
返
國
川
箕
及
補
習
費
，・
其
爲
父 

兄
者
・•
往
往
以
敎
養
子
弟
學
成
痔
・
・
已
財
窮
力
竭
：
無
力
再
籌
返
國
等
費
：
每
興
愛
莫
能
助
之
歎
・.
倫
政
府
能
以
待
遇
選
派
一 

留
學
生
之
方
法
：
照
樣
津
貼

WI 
僑
大
學
生
返
國
・
・
補
習
國
文
・
・
將
來
僑
生
學
貫
中
西
・
・
爲
國
効
力
：
斯
則
國
家
與
華
僑
：5<

 

受
其
益
也
：

以
上
係
李
君
對
僑
務
主
張
・•
犖
犖
之
卓
見
.
・
及
其
獨
到
之
處
・
・
至
其
餘
尙
有
許
番
創
：
因
限
於
篇
幅
：
恕
未
詳
述
：
同
人
等
〔 

以
李
君
對
於
僑
界
切
身
之
利
益
••
審
度
週
詳
：
深
信
李
君
對
於
是
次
代
表
之
任
務
・
・
堪
當
無
愧
・
・
幷
且
勝
任
愉
快
：
故
敢

MI
我
一 

.全
加
華
僑
•
・
於
公
選
複
選
時 
・
留
意
選
舉
李
給
珉
爲
代
表
，・
更
希
望
認
識
李
給
珉
君
姓
名
：
在
選
舉
票
中
・
・
塡
寫
清
楚
：
免
爲
. 

廢
票
・
・
倘
將
來
李
君
獲
選
：
此
不
特
華
僑
受
益
。・
卽
對
於
國
家
亦
有
一
幅
利
也
：
深
企
我
全
加
攀
僑
諸
君
・
・
請
格
外
留
意
爲
荷
：

介
紹
人

篋壬 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碱
支
部
独
行
委
員k

単 

席七
雲
高 e 中
華
商
曾
執
行
委
員
兼
文 1
主
任 弁屋幽 

歷
任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監
察
委
員

黃生元 

歷住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執h 委
員林燕涯

:
…
；

李 給近 
珉 
影

8

W

現任雲高華皿群舖皿姓皿峰員
朱直民

t
 
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監
察
委
員
 

歷任雲高
嘩 

5S
I1 執

行
委
員 

葉侖L
 

見壬 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常
務
委員月長言 

雲
高
嘩
中
華
會
舘
執
行
委
員
 

却尊埠 

歷任
雲
高
峰
愛
蓮
公
所
名
譽
會
長
 

周鶴樓
現任軒龍驟麟總支部執行委員李日如 

3
 

全
坎
李
氏
總
公
所
常
務
委
員
 

孑 

,

■
壬塞金
筆
龍
岡
公
所
軌
行
委
員
 

高
韋
大
漢
公
報
總
經
理
 

現任
雲
高
華
馬
金
紫
總
堂
常
務
委
員
 

高
皺
中
華
商
會
執
行
委
員
 

慣
右
靈
席
羣
合
生
號
總
經
理

張
建 

馬鏡河 
陳景山

震壬
雲
畠
摩
中
華
商
會
執
行
委
員
 

履白宝高
嘩
金
利
源
總
經
理

林舉振

J
中
華
商
會
常
務
委
員
 

J
 

現任域多利
龍
岡
總
公
所
執
行
委
員

關元鳳 

于
4
力
二
玻
璃
屋
聯
合
會
會
長
 

!
7
4

同
僚
會
會
長

歷任域多利中銀商
自
交
際
 

劉光祖

龍
岡
總
公
所
執
行
委
員
.

I
 

域
多
利
軒 

81
11
11 員關祝華 

現
或
目
9
華
僑
公
立
學
校
董
事
會
董
事
長
 

任
坦
多
承
中
華
商
會
文
書
主
任
 

爲星端 

見
壬
中
圖
民
党
駐
雲
高
華
分
部
常
務
委
員
&

率
*

 

莎自
全
坎
李
氏
總
公
所
執
行
委
員
 

李相宜

或
多
M

中
華
商
會
執
行
委
員
 

包
多
不
興
利
號
總
經
理
 

；

—

中
華
商
會
執
行
委
員
 

域
多
利
茂
利
公
司
總
經
理

岡
州
會
舘
主
席 

置
工
鳥
埠
中
華
會
舘
主
席
 

原t
全
坎
李
氏
總
公
所
執
行
委
員

家超
李華錯 

李兆平
2

A

情
與
長
檜
攻
擊
宛
平
縣
城
。城
內
保
安
饮
軍
官 

二
名
。
警
察
一 
名

、中
彈
殖
命
.•
另
男
女1
人

賊軍復攻宛平 

▲
死
傷
|
三
人

負
傷
。。

振
駐
天
津
之
倭
方
代
言
人
稲
。
倭
寇
再
攻
宛
平 

之
理
由
。。爲
倭
國
軍
官
不
滿
意
宋
哲
元
對
和
平
 

解
决
華
北
危
機
之
福
度
云
，。

北平郊外迭聞大砲聲 

天
津
卜
九H
電
，。北
平
域
内
市
民
。是
晩
迭
聞 

大
砲
聲
：
信
是
賊
車
經
開
始
在
京
城
郊
外
地
方
 

:
向
宋
哲
元
之
什
九
路
軍
下
攻
擊
令
 

冀
將
廿
 

九
路
軍
逐
出
京
郊
外
。一
俾
不
能
保
守
繞
京
諸
重 

要
鉄
路
。。致
碍
日
軍
進
行
。。

据
稱
大
砲
聲
始
聞
於
是
晚
九
點
二
拾
分
鐘
時
。 

華
方
之
南
京
富
局
已
拒
絶H
大
使
館
之
『最
後 

警
吿 
士
石

■
宋哲元將由津返平說 

北
平
卜
九
日
美
聯
社
電
。。頃
据0
方
半
官
塲
消 

宋
哲
元
將
於
明
日
由
天
津
返
北
平
。。因
關
於H 

寇
要
求0
兵
撤
離
條
件
：
宋
允
和
平
解
决
：
但 

其
餘
日
方
所
提
之
條
件
：
尙
未
公
佈
•
。 

昨
日
駐
防
宛
平
城
及
北
平
附
近
之
。
兵
:
仍
用 

長
鎗
與
日
軍
互
相
射
擊
數
小
時
云
。

中日軍準備大戰 

東
京
十
九
日
電
「同
盟
社
」接
來
自
天
津
是
晚
消
 

息
:
謂
華
北
日
富
各
司
令
官
，C

經
宣
佈
决
於
星 

期
貳
日
。。採
取
『獨
立
行
動
」云 

査
北
平
以
西2
目
前
又
發
生
戰
事
。
据
日
方
軍 

情
報 
。謂
華
車
現
距
北
平
西
拾
里
。。盧
溝
橋
附
 

近
之
永
定
河
沿
岸
。。建
築
十
敏
土
機
關
槍
砲
壘
 

。，適
遇
日
軍
壹
隊
。。即
開
愴
向
日
重
射
擊
。。重 

傷He 
佐
領
-
名
云

•
日要宋實行休戰條件 

▲
宋
囘
平
勸
篇
治
安
撤
兵
 

北
平
匕
九
日 
美
聯
社
)
電
。占E
日
据
駐
大
津
賊
 

軍
司
令
部
宣
佈
。昨
日
宋
哲
兀
雖
口
頤
尤
納
賊
 

方
所
提
之
解
决
河
北
要
求
條
件
。
但
賊
軍
仍
不 

滿
意 
賊
軍
限
期
至
明
日
，如
宋
氏
不
實
施
其
所
 

允
納
之
條
件
)
。刖
賊
軍
將
有
嚴
厲
仃
励
云
：
宋 

哲
元
爲
第
廿
九
路
軍
之
統
帥
'
。
兼
任
翼
察
政 

委
會
主
席
。。。是
日
已
由
天
津
遍
返
北
平
。。
頃 

据
大
津
消
息
。
，
宋
氏
此
次
返
北
牛
之
目
的
"
。。 

爲
遊
說
部
下
主
張
抗
日
之
將
領
」。如
馮
治
安
:
 

暨
植
德
臣
等
將
軍
隊
撤
離0
北
，
俾
休
戰
條
件 

得
以
實
現
。。惟
無
論
如
何
。。休
戰
協
定
雖
成
立
 

。。日
賊
仍
繼
續
增
厚
駐
(
)
北
日
軍
力
量
。
已
往 

廿
四
時
內
又
有
日
軍
三
千
六
百
人
由
僞
國
移
入
 

0
北
云
，。

，

0
我
國
領
事
館
官
電
照
錄 

本
埠
我
國
領
事
館
。。接
外
交
部
十
七
日
電
開
。 

「近
兩
日
來
平
津
形
勢
，表
面
尙
平
靜
。。惟
日
方 

繼
續
徵
調
大
軍
。。局
勢
仍
屬
嚴
重
)
二 
般
觀
察 

均
認
爲
一
俟
彼
方
布
置
就
緖
。。即
將
有
大
規
模

‘-^1.<・- .4
、*>-.♦••44-l<*ec"*w

oe
:̂x..r._.v，

_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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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^
^
^
^
*
^
^
!
'
^
?
^
?
^
^
^
4
?
'
Y
4
， <
”，立$
屮?
凸
，学̂
$̂
誇
偉

平
堆
帶
移
動 
"
中
國
政
府
應
知
此
舉
有
違
一 
九 

三
五
年
之
何
(
應
欽
)
梅
(
津 
協
定
。

永津飛來天津-
、對河北

事件新辨法。C令賊司令
代 

2.

云
：
現
目
冀
察
政
府
代
发
:
與
倭 

天
津
、繼
縮
協
商
解
决
卜
星
期
第

部開重要會議、。又傳賊 

府集軍四十萬；準備來 

侵犯中國C
-

又有坦克車 

數百架運出。。及飛機四 

百集中台灣候用「。 

6

長城各口日賊。e漸向關 

內進。北京北部各公路 

。趕速軍事工程；靑島 

情形緊急。。市長沈鴻烈 

。。調保安隊往防守一c 

6

廣九路局長。。李祿超赴 

南京參加鐵道會議。。對 

• 
報界記者云。粤、滬、鉄 

路年底可完成

。國內民衆。。紛電蔣勿爲 

日賊大兵威脅畏縮:
向 

倭屈服。、又向宋哲元警 

吿。。倘接納日賊要求。 

、則起革命。C

0

又據消息。。柴山永津到 

津後。。傳達訓令於日賊 

新司令香月。。對於中日 

談判。C不容遷延云。 

6

天津日宼司令部。因十 

七終夜會商。.情形緊張 

6

十八日晚。。爲雙方於十 

一 日口頭協定停戰 
一 星 

期之約滿期。一 惟滿後亦 

無變動 
。但滿洲之日宼 

與婿重軍械等。。陸續入 

關抵天津c
c

C

北京由十七晚起。。加緊 

戒嚴。。

卜
九
略
車
與
僕
宦
仆
北
平
附
近
衝
突
案•C
希
型 

南
京
中
央
政
府
勿
干
涉
此
項
協
商K
。 

■
蔣謂寧戰亦不犧牲主權 

倫
敦1
九
日
(
坎
拿
人
社
，竈
："
此
日
据
路
透
社 

消
息
。"
最
近
据
轉
介
石
宣
稱
 A
中
阈
斷
不
辘
牲
 

固
有 
主
權
从
至
開
戰
亦
所
不
惜
」云
。。 

■
倭飛機襲擊寧軍運兵車 

▲
兵
十
什
餘
名
被
機
關
槍
射
鰭
 

人
津
拾
九
日
.,
統
一
社
電
：
最
近
倭
軍
飛
機
用
 

機
關
槍
掃
射
北
上
之
客
府
軍
隊
"
先
是
®
 府
眼 

隊
乘
平
漢
鉄
路
列
車
北
上
，，H
寇
飛
機
飛
行
頗 

低
。用
機
關
槍
向
讀
列
車
掃
射
。日
賊
飛
機
襲
擊 

此
等
連
兵
单
二
次
。
致
青
軍
瓜
十
餘
名
喪
命
？ 

當
時
客
車
用
長
檜
射
擊
倭
機
；
但
不
能
中•
的
云 

一重慶火藥廠爆發

▲
五
卜
人
喪
命

海
拾
八
日
(
美
聯
社
)
電
：
是
日
据
華
字
報
登 

载
，昨
星
期
六
日 
四
川
省
重
慶
火
藥
廠
爆
發
。。 

爆
斃
衞
兵
四
卜
。、暨
匸
人
拾
名
。。傷
數
未
詳
云 

■
江北火藥廠爆發

▲
死
傷
四
百
餘
人
說

東
京
卜
八
日
(
世
界
社
)
電
。。是
日
此
間
接
上
海 

訊
。一
中
國
江
北
火
藥
廠
爆
發:
斃
人
百
一
十
。。 

傷
三
百
餘
。C

死
者
中
有
七
卜
名
是
工
人
。。四
拾

名
足
衞
兵
。。

(
下O
N
華
〕

•
否認宋哲元向日道歉 

▲
倭
迫
宋
接
納
其
要
求

上
海
十
九
日
統
一
社
電
。。是
日
中
央
通
訊
社
接
 

駐
天
津
訪
員
訊
。C

否
認
宋
哲
元
因
日
前
河
北
之
 

中
倭
軍
衝
突
事
：
向
倭
寇
道
歉
説
。"
盖
据
先
時 

報
吿
。。宋
哲
元
自
接
倭
國
外
務
省
之
哀
的
美
敦
 

書
。C

要
求
冀
察
政
府
須
完
全
接
納
倭
方
條
件
後
 

。
宋
氏
即
向
倭
方
作
非
正
式
之
道
歉
云
•
。。 

人
觀
察
家
信
得
宋
氏
與
倭
寇
訂
立
協
定
二
形
 

同
賣
國 
尤
其
是
宋
以
張
自
忠
爲
首
名
調
人
、便 

張
與
倭
方
交
涉 
盖
張
氏
乃
親
日
派
人
也
一
但
河 

北
危
机
全
問
題
之
關
鍵
:
仍
在W 府
是
否
准
日 

本
單
獨
與
冀
察
政
府
交
涉
：
使
之
就
地
解
决
云
 

第
卄
九
路
軍

準備向南撤退說

一
平
拾
九
日
美
聯
社
電
。。第
廿
九
路
軍
是
日
準
 

備
由
永
定
河
岸
取
道
長
辛
店
。〔距
北
平
方
西
三 

里
〕
向
南
方
撤
退
、.因
由
天
津
遞
來
報
吿
:'
謂 

河
北
危
机
已
和
平
解
决
"
。

是
日0
兵
四
千
名
趕
速
修
理
各
公
路
。。而
中
國 

平
民
六
干
名
亦
已
撤
離
云
・
。

外
國
觀
察
家
料
謂
關
於
河
北
糾
紛
。C

二
人
拒
納
 

日
寇
要
求
事
。C

業
已
停
止
。。因
据
天
津
消
息
； 

冀
察
政
委
會 
主
席
宋
哲
元
已
與
日
代
表
訂
就
協 

定

。傳
聞
宋
氏
已
允
將
駐
北
平
西
端
之0
軍
撤 

退
。。與
關
於
月
之
七
日
中
日
軍
衝
突
案3

宋
氏 

已
允
向H
寇
道
歉
，。及
允
懲
戒
此
案
之
負
責
人
 

。。並
允
取
締
排
日
運
動
與
共
產
 
主
義
之
流
播
。 

現
目
長
辛
店
僅
駐
有
少
數
值
察
■
員
。。此
等
隊 

員
並
非
隸
屬
第
廿
九
路
軍
。。或
中
央
誼.
者
。。中 

央
軍
亦
無
開
抵
長
辛
店
之
表
示
云
。。

重

要

电

払

 

•
華軍繼續向北平移動 

▲
中
倭
代
表
仍
在
天
津
協
商
 

東
京
十
九
日
(
統
一 
社
)
電
。。是
日
据
此
間
外
務 

省
宣
佈
。。謂
華
軍
連
續
向
北
平
移
動
。。此
爲
華 

北
情
形
之
最
嚴
重
停
展
云
。。

又
據
健
軍
省
宣
佈
。。中
國
軍
滲
在
北
平
附
近
。。 

强
化
其
地
位
。。外
務
省
之
代
言
人
謂
驿
軍
向
北

Y

因 
中


